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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检查事项数
	42项
	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数
	25项

	是否制定年度行政检查计划
	是
	是否明确年度行政检查频次
	是

	是否制定并开展专项检查计划
	是
	是否公示相关内容
	是

	涉企行政检查事项目录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检查标准
	年度检查频次

	1
	对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2005年颁布、2012年修正）第八十七条
	对确有必要立即进行检查的，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当场检查，但检查公民住所应当出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开具的检查证明文件。检查妇女的身体，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进行。
	每月不低于2次

	2
	对制造、配售民用枪支的企业制造、配售、储存和帐册登记等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必要时，可以派专人驻厂对制造企业进行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1996年颁布、2015年修正）第二十条
	公安机关对制造、配售民用枪支的企业制造、配售、储 存和帐册登记等情况，必须进行定期检查；必要时，可以派专人驻厂对制造企业进行监督、检查
	每月不低于2次

	3
	对持有枪支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查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1996年颁布、2015年修正）第二十八条
	持有枪支的单位和个人， 应当在公安机关指定的时间、地点接受查验。公安机关在查验时，必须严格审查持枪单位和个人是否符合本法规定的条件，检查枪支状况及使 用情况；对违法使用枪支、不符合持枪条件或者枪支应当报废的，必须收缴枪支和持枪证件。拒不接受查验的，枪支和持枪证件由公安机关收缴。
	每月不低于2次

	4
	对储备仓库枪支管理使用工作的监督、检查
	《国家物资储备仓库安全保卫办法》（公安部令2004年第12号公布）　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八条
	县级公安机关应当对储备仓库执行枪支管理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和定期检查。县级公安机关每半年应当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报告储备仓库枪支管理情况，地（市）以及省级公安机关每年年初要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报告储备仓库上年枪支管理情况。 
	每月不低于2次

	5
	对旅馆业进行治安管理检查
	《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588号发布、第752号修正）第十四条
	公安机关对旅馆治安管理的职责是，指导、监督旅馆建立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协助旅馆对工作人员进行安全业务知识的培训，依法惩办侵犯旅馆和旅客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分子。公安人员到旅馆执行公务时，应当出示证件，严格依法办事，要文明礼貌待人，维护旅馆的正常经营和旅客的合法权益。
	每季度1次

	6
	对印刷业进行监督检查
	《印刷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12号发布、第732号修订）第四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公安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印刷业监督管理工作。
	每季度1次

	7
	对禁止使用童工在职责范围内进行监督检查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国务院令第364号发布）第五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公安、工商行政管理、教育、卫生等行政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本规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对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监督检查给予配合。
	每季度1次

	8
	对依法配备守护、押运公务用枪的单位建立、执行枪支管理制度的情况，定期进行检查、监督
	《专职守护押运人员枪支使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56号发布）  
 第十三条
	公安机关应当对其管辖范围内依法配备守护、押运公务用枪的单位建立、执行枪支管理制度的情况，定期进行检查、监督。
	每月不低于2次

	9
	对收购废旧金属企业和工商户的检查
	《废旧金属收购业治安管理办法》（公安部令1994年第16号公布、国务院令第764号修订）第十条
	公安机关应当对收购废旧金属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进行治安业务指导和检查。收购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当协助公安人员查处违法犯罪分子，据实反映情况，不得知情不报或者隐瞒包庇。
	每季度1次

	10
	对烟花爆竹的安全管理检查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55号发布、第666号修订）
第四条、第五条
	公安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质量监督检验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组织查处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运输、邮寄烟花爆竹以及非法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
	每月不低于2次

	11
	对娱乐场所的监督检查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58号发布、第666号修订) 第三条
	县级以上公安部门负责对娱乐场所消防、治安状况的监督管理。
	每季度1次

	12
	对民用爆炸物品公共安全管理和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运输、爆破作业的安全监督检查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66号发布、第653号修订）第四条
	公安机关负责民用爆炸物品公共安全管理和民用爆炸物品购买、运输、爆破作业的安全监督管理，监控民用爆炸物品流向。
　  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组织查处非法生产、销售、购买、储存、运输、邮寄、使用民用爆炸物品的行为。
	每月不低于2次

	13
	在大型群众性活动举办前，对活动场所组织安全检查；在大型群众性活动举办过程中，对安全工作的落实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05号发布）第十条
	（一）审核承办者提交的大型群众性活动申请材料，实施安全许可；
    （二）制定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监督方案和突发事件处置预案；
    （三）指导对安全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
　　（四）在大型群众性活动举办前，对活动场所组织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责令改正；
　　（五）在大型群众性活动举办过程中，对安全工作的落实情况实施监督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责令改正；
　　（六）依法查处大型群众性活动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处置危害公共安全的突发事件。
	每季度1次

	14
	对营业性演出现场和现场观众进行安全检查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9号发布、第666号修订）第三十六条
	应当在演出举办前对营业性演出现场的安全状况进行实地检查；发现安全隐患的，在消除安全隐患后方可允许进行营业性演出。 
	每季度1次

	15
	对租赁房屋进行治安管理检查
	《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公安部令1995年第24号公布）第三条
	公安机关对租赁房屋实行治安管理，建立登记、安全检查等管理制度。
	每季度1次

	16
	对保安服务公司和保安培训单位基本情况、经营活动情况、保安合同，影像资料、报警记录、保安培训和权益保障、队伍管理情况的检查
	 《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公安部令2010年第112号公布）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
	公安机关对保安服务公司应当检查下列内容：（一）保安服务公司基本情况；（二）设立分公司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保安服务经营活动情况；（三）保安服务合同和监控影像资料、报警记录留存制度落实情况；（四）保安服务中涉及的安全技术防范产品、设备安装、变更、使用情况；（五）保安服务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度、保安员管理制度和紧急情况应急预案建立落实情况；（六）从事武装守护押运服务的保安服务公司公务用枪安全管理制度和保管设施建设情况；（七）保安员及其服装、保安服务标志与装备管理情况；（八）保安员在岗培训和权益保障工作落实情况；（九）被投诉举报事项纠正情况；（十）其他需要检查的事项。
	每季度1次

	17
	对典当业的治安管理和监督检查
	《典当业治安管理办法》（商务部、公安部令2005年第8号公布）第三条
	公安机关对典当业进行治安管理和监督检查。
    公安人员到典当行执行公务，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应当予以协助。
	每季度1次

	18
	对机动车修理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的治安检查
	《机动车修理业、报废机动车回收业治安管理办法》（公安部令1999年第38号公布）第三条
	公安机关应当对机动车修理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的治安情况进行检查，对发现的治安问题及时处理。
	每季度1次

	19
	对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遵守消防法律、法规和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的情况依法进行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08年颁布、2021年修正）第五十三条
《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2009年第107号公布、2012年第120号修正） 第六条
	消防监督检查的形式有：
    （一）对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
　　（二）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抽查；
　　（三）对举报投诉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的核查；
　　（四）对大型群众性活动举办前的消防安全检查；
　　（五）根据需要进行的其他消防监督检查。
	每季度1次

	20
	对责令限期整改或者同意延期整改治安隐患单位的复查
	《公安机关监督检查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规定》（公安部令2007年第93号公布）第十条
	应当自责令整改期限或者延期整改期限届满次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对治安隐患整改情况进行复查，自复查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制作并送达《复查意见告知书》。
	每月1次

	21
	公安派出所日常消防安全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08年颁布、2021年修正）第五十三条
《消防监督检查规定》（公安部令2009年第107号公布、2012年第120号修正）第三十条
	公安派出所对其日常监督检查范围的单位，应当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公安派出所对群众举报投诉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受理，依法处理；对属于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管辖的，应当依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在受理后及时移送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处理。
	每季度1次

	22
	对企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国务院令第421号发布）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对行业、系统有监管职责的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指导、检查本行政区域内的本行业、本系统的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及时解决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每季1次


	23
	对金融机构安全防范设施的日常安全检查
	《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和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许可实施办法》（公安部令2005年第86号公布）第十五条
	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对金融机构安全防范设施的日常安全检查工作，发现金融机构安全防范设施建设、使用存在治安隐患的，应当立即责令限期整改，并依照《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每季度1次

	24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信息网络安全、治安及消防安全进行监督管理；对辖区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和联网使用单位安全保护技术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63号发布、第666号修订）第四条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信息网络安全、治安及消防安全的监督管理。
	每月1次

	25
	对从事国际互联网业务单位、个人安全监督检查
	    《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公安部令1997年第33号发布、国务院令第588号修订）第八条 
	依照规定现场检查，向公安机关提供有关安全保护的信息、资料及数据文件，协助公安机关查处通过国际联网的计算机信息网络的违法犯罪行为。
	每月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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